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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8F_B8_E6_B3_c36_482745.htm 就刑事诉讼法而言，从命

题的总趋势上看，司法考试在注重对重点法条本身内容的记

忆与运用的同时，也在不断加强对诉讼理论的考查，表现在

法条理解性的题目有所增加，部分试题的解答必须借助一定

的理论基础，如2003年不定项选择题的第55题、第89题。再

如，在证据制度这一部分，通常都会涉及诸如刑事证据的理

论上的分类、证明对象等理论题。尤其是2005司法考试大纲

刑事诉讼法部分中增加了一部分可能出论述题的知识点，如

，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中关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的关

系，等等。 刑事诉讼法这一部门法所涉及的规范性文件主要

是1997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998年1

月19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

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又称《六机关规定》)

、1998年6月29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又称《高法解释》)以

及1999年1月18日公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简称《

高检规则》)等。只要能对几个规范性文件中的法条有比较熟

练的理解和记忆，一般来说对付司法考试不会有太大问题。 

不过，尽管刑事诉讼法的学习通常不会遇到理解上的困难，

但是学习刑事诉讼法需要掌握的法条过多，至少有1200条。

如此多的法条，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将其全部掌握，谈何容

易？因此，考生在复习过程中，必须能够找出重点法条，也



就是容易考查的法条，方能“以巧取胜”。 那么，哪些条文

是重点法条呢？从历届律师资格考试及司法统一考试的试题

来看，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之一的法条往往容易被考查，成为

重点法条：(1)法条涉及刑事诉讼法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刑事

诉讼法第5条(涉及司法独立问题)、第12条(涉及无罪推定)

；(2)法条的内容相对比较复杂，即包括的知识点较多，且易

与其他部门法和本部分法中的其他知识点发生联系。如，刑

事诉讼法第15条，该条不仅规定了六种情况，而且这六种情

况一旦出现，在刑事诉讼中的不同阶段，就会有不同的处理

方式。不仅如此，该条还可以与刑法的追诉时效、亲自告诉

案件的范围相联系，甚至与刑事二审程序的上诉不加刑原则

和全面审查原则相联系。(3)法条存在一些法理缺陷，而这样

的条文往往容易为命题者关注，如2002试卷二的第13题，2003

年试卷二第16题，这两道题分别考查了《高检规则》第262条

、第263条的规定，而这两个条文都存在明显的法理缺陷???“

程序倒流”。(4)法条具有明显的价值含量(如涉及被追诉人的

人权保护)，而那些纯而又纯的“手续性”规定则一般不会考

查。如，关于送达的程序规定、关于死刑综合报告的具体内

容、关于开庭的具体规则等。(5)法条新近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般是一些最新司法解释所涉及的法条。(6)历届试题所涉及

的法条。从刑事诉讼法出题的情况来看，知识点的重复考查

比较普遍，甚至不少知识点换一个角度又出现了。例如，关

于二审上诉不加刑的规定。因此，考生务必对1998年以来的

“真题”进行认真的研究。 或许，上述标准对部分考生来说

，多少有点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我们还有必要结合历年出

题的情况和新大纲的要求，对2005年刑事诉讼法的一些重点



章节可能考查的侧重点作一个预测，以期为考生的有效学习

提供一个基本思路： (一)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具备法定情

形不追究刑事责任、审判公开、刑事司法协助)； (二)管辖(

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范围、级别管辖、确定地域管辖的

两个原则、正在服刑罪犯的犯罪案件的管辖问题)； (三)辩护

与代理制度(辩护人的范围、指定辩护、律师及其他辩护人的

诉讼权利和义务)； (四)回避制度(回避的理由、回避的审查

和决定)； (五)强制措施(拘传的目的、取保候审的两种保证

方式的具体适用、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关系、公安机关适

用拘留的期限、逮捕的批准权、决定权和执行权)； (六)证据

制度(证据的法定种类、证据的理论上的分类、证明责任和证

明对象)； (七)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附

带民事诉讼的请求权人和负有赔偿责任的人)； (八)侦查程

序(侦查行为中的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补充侦查、侦查终

结)； (九)一审程序(审判组织、庭前审查程序、庭前准备程

序、法庭调查程序、评议和宣判、审判障碍、自诉案件的可

分性、自诉案件一审程序的办案期限、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和特点)； (十)二审程序(上诉和抗诉、上诉不加刑、全面审

查原则、二审的审理方式)； (十一)死刑复核程序(死刑立即

执行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

的报请复核)； (十二)审判监督程序(申诉、再审程序的启动

、审判监督程序适用的具体审判程序尤其是审判监督程序的

审级问题)； (十三)执行程序(执行的权限分工、死刑立即执

行案件的执行和变更、暂予监外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